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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2021 年度）

单 位 名 称 浙江大学包头工业技术研究院

法定 代 表 人

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



《事业

单位

法人

证书》

登载

事项

单位名称 浙江大学包头工业技术研究院

宗旨和

业务范围

根据内蒙古自治区、包头市重点发展产业方向，

组织创新团队建设公共创新平台，开展产业技

术应用研究。建立起公共平台服务、战略咨询

规划、领军人才集聚、新型企业孵化、高新技

术转移、工艺流程设计、创新人才培训、劳务

派遣、科研活动用地、工程硕士、工程博士教

学培养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科学研究机构。

住 所
包头市昆区钢铁大街 122 号;张家营子经三路浙

江大学包头工业技术研究院中试基地

法定代表人 吕福在

开办资金 49（万元）

经费来源 非财政补助

举办单位 内蒙古包头金属深加工园区管理委员会

资产

损益

情况

净资产合计（所有者权益合计）

年初数（万元） 年末数（万元）

3273.95 2635.77

网上名称
浙江大学包头工业技术研

究院.公益
从业人数 32



对《条

例》和

实施细

则有关

变更登

记规定

的执行

情 况

2021 年，我单位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《事业单位登记

管理暂行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，按照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

相关活动，没有违法违规等情况。

开

展

业

务

活

动

情

况

在内蒙古自治区及包头市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，在浙江大学和

浙江大学工业技术转化研究院的关怀下，根据我院2021年工作计

划，结合我院建设运行实际情况，紧紧围绕“以科技成果转化为

中心，人才培养为重点”的发展目标，依托浙江大学的人才优势，

推进多样化的人才合作，帮助地方和企业集聚创新资源、突破关

键技术、提升研发能力，提供更加强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撑。现将

工研院在2021年度的主要工作情况总结如下：一、根据总院《关

于做好校地合作平台整改工作的通知》,为进一步加强我院的建

设和管理，推动我院规范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，认真总结了《浙

江大学包头工业技术研究院整改工作报告》贯彻学校“校外平台

整顿优化”专项整改工作部署。二、热镀钢（铝）复合板热转印

产业化项目,项目已突破金属彩板应用于建筑外装的复合上墙工

艺，应用于防盗门板的材料性能试验和门板制作工艺，2021年，

建成阿尔丁社区服务中心建筑外装示范工程、包头市二十九中教



学楼工程、包头市新都市区都市庭院工程、昆区清真寺外墙装饰

工程、包头万科冰雪馆工程、昆区少年宫工程及杭州余杭区海创

园办公楼等。三、“数字化彩色印花钢（铝）板深加工线”项目

立项为重大横向项目；“稀土抗菌抗病毒彩印金属装饰板”和“基

于超声导波的无缝线路断轨实时监测技术”项目申报自治区科技

成果转化项目，2021年7月验收自治区科技成果转化引导项目1

个。四、促成了浙江大学与北方稀土联合研究中心的成立，及促

成浙江大学电气学院与内蒙古电力共建的国家工程中心内蒙古

实验基地建设,积极推动了学科建设。

相关资质

认可或执

业许可证

明文件及

有效期

无

绩 效 和

受奖惩及

诉讼投诉

情 况

无

接受捐赠

资助及使

用 情 况

无


